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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劉容秀

電話：08-7320415#3635

傳真：08-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00221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0880384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 (2863307_10880384400_1_2863307_10880384400_1.pdf、

2863307_10880384400_1_2863307_10880384400_2.pdf、

2863307_10880384400_1_2863307_10880384400_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屏東縣108年度花果天堂友善食農創意海報設計甄

選」活動實施計畫乙份，請各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大光國小108年10月7日屏恆光國教字第1080003712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參加對象：國小中年級組（3-4年級）、國小高年級組（5-

6年級）及國中組（7-9年級）學生，男女不拘；每校應繳

交至少1件。

三、參賽辦法：

(一)活動主題：以食在健康(食安教育、營養教育、飲食教

育)、友善食農教育(特色食農、農事操作、土地關懷、

環境永續)為主軸，搭配以下主題（擇一）自行發揮與創

作：

１、健康生活的飲食選擇與課題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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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２、餐桌上食物的營養、安全、文化等飲食教育。

３、土地關懷、環境永續及本縣特色食農、食魚教育等面

向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

１、每件作品請填寫「花果天堂友善食農」創意海報設計

活動甄選報名表（附件一），每件作品限填一位指導

老師

２、由各校初審後，以親送或掛號郵寄方式至大光國小教

導處陳鈞如組長收，寄件地址：946 屏東縣恆春鎮大

光里大光路8之6號，電話：8867064轉13。

３、收件時間：即日起至108年12月13日16：00止（郵寄以

郵戳為憑），凡逾期繳交之作品或規格不符之作品，

承辦單位概不受理。

四、獎勵辦法：

(一)指導老師及工作人員部分依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工

獎懲原則規定予以敘獎，惟同一類組同時得到前三名

時，如為同一指導老師，擇一擇優敘獎。

(二)學生部分：

１、第一名：圖書禮券1,000元、獎狀乙紙。

２、第二名：圖書禮券800元、獎狀乙紙。

３、第三名：圖書禮券600元、獎狀乙紙。

４、佳 作：獎狀乙紙(若干名)。

(三)以上各組若報名件數太少，或作品未達水準時，主辦單

位得以從缺方式處理。

五、檢附「個人及團體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」(如附件

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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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)及活動實施計畫(如附件三)各乙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56


